
法国制定《教育改革法案》

提升教育质量

法国国民议会日前就 《教育改革法

案》 展开讨论， 该法案旨在改革现有的教

育制度， 尤其是义务教育制度、 教师培养

制度以及在家教育监管制度等。 法案的主

要内容包括：

一是降低义务教育年龄。 新法案计划

将义务教育年龄从目前的 6 岁降低至 3

岁， 即年满 3 岁的儿童有权在幼儿园接受

义务教育。 据统计， 法国目前有 97.6%的

3 岁儿童已在幼儿园接受教育。 政府将增

加对公立、 私立幼儿园的政策性扶持和专

项财政资助。

二是改革教师培养制度。 法国拟新设

国立高等教师学院， 学院院长将由教育部

长和高等教育部长联合任命， 以加强教育

部对教师的管理和培养。 还将建立教育助

理制度， 从高校毕业生中遴选并培养中学

阶段紧缺学科的教学助理， 便于中学生接

受高质量的辅导教育

三是加强在家教育监管。 对于已达到

接受义务教育年龄但在家接受教育的儿

童， 教育部有权指派监督员对在家教育的

情况进行监督， 核实在家教育的水平是否

达到了同等的学校教育标准。 如果儿童的

监护人两次以上拒绝接受监督的， 则监督

员有权责令监护人将儿童送入公立或私立

学校。

（法语编译： 郑潇婷 信息来源： 法

国费加罗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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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的修改和完善
崔永东

□ 破产法的完善不仅有助于构建规范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更是有利于诚信社会体系的建设， 故

加大对破产欺诈的惩戒力度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建议在刑法中应增加对破产欺诈犯罪的规定， 在破产法中应增加

惩罚破产欺诈行为的力度， 并完善企业终止时债务清偿责任方面的规定， 同时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 关于立法治理僵尸企业， 一是应当规定对僵尸企业进行认定的科学方法， 二是要明确地方政府在处置僵尸企业中的

作用， 三是明确银行应当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四是注重程序设计， 特别是要规定简易程序， 五是注重对僵尸企

业进行分类处置。

破产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债的情况下，

以特殊形式将处于破产状态的债务人的全部

财产用于公平合理地偿还债权的一种法律程

序， 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程序。 通过破

产淘汰落后企业， 促进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

的优化。 和解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的

一个重要程序， 如果债权人会议不能通过和

解协议， 或者债务人不能履行和解协议， 法

院则会依法宣告该企业破产， 然后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 和解的制度安排不仅彰显了 “和

为贵” 的理念价值， 更是有利于困难企业的

起死回生， 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

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体现

了破产法的人道主义精神。 当然， 如果企业

确实难以 “重生”， 对其依法宣告破产也是

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下， 对破产法修改工作

的关注， 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焦点。

破产欺诈的治理

“所谓破产欺诈， 一般观点认为是行为

人 （主要是债务人） 违反破产法的有关规

定， 通过隐瞒事实真相或制造虚假情况等手

段， 实施某种物之处分或交易行为， 导致破

产财产减少或破产财产负担的增加， 或使破

产财产状况不明， 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 乃

至社会利益的行为。 破产欺诈历来是债务欺

诈的重要表现形态， 其主要特征是利用破产

程序进行债务欺诈。”

我国破产立法对破产欺诈问题尚未引起

足够的注意， 对此问题的法律规制几乎付诸

阙如。 而合法破产之后的利益驱动， 诱发了

债务人破产逃债的动机。

由于对破产欺诈缺乏严密的法律约束，

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故一些地方企业利

用破产程序来逃避债务， 出现了抽逃资产、

隐瞒事实、 欺诈性转让、 偏袒性清偿、 非正

常交易、 虚构财务状况、 “翻壳经营” 等现

象， 严重扭曲破产法的制度价值， 损害债权

人的利益，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恶化市场环

境和社会风气。

之所以产生上述情况， 除了破产法律不

健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外， 更主要的

是中国目前存在的诚信缺失的营商环境：“目

前中国实际情况是缺乏信用管理， 普遍存在

商业信用危机，形成守信不被褒奖、失信不被

惩罚的状况。 此为破产逃债的泛滥提供了深

刻的社会根源。” 相信随着我国诚信社会制

度的建立， 这一现象会逐步得到缓解。

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破产制度来

看， 对破产欺诈问题抑制主要采取了如下措

施： 其一， 详细规定破产欺诈行为的种类及

构成要件， 明确对破产欺诈主体的责任认

定。 其二， 规定破产撤销请求权制度， 允许

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就债务人的破产欺诈行

为向法院申请撤销。 其三， 在破产法中对欺

诈行为规定罚则， 或在刑法中规定破产欺诈

罪名， 对破产欺诈主体追究刑责。

从中可以看出， 对破产欺诈的法律规

制， 体现了立法者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态

度。 1999 年德国破产法就明确将保护债权

人利益作为立法首要目标。 美国破产法则把

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置于同等地位，

并且赋予破产受托人以强有力的撤销权， 对

欺诈性转移财产的行为加以详尽规定。 2004

年我国台湾地区的破产法规定， 债权人可利

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权， 撤销债务人的欺诈

行为， 以防恶意破产， 并加重了对破产欺诈

行为的处理力度， 直至可追究 7 年的刑责。

上述立法经验表明， “我国与世界各国

及地区在破产欺诈立法对策上还存在很大差

距。 现代破产法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破产财产

进行分配， 而且还承担着建立现代企业法律

制度以及维护商业道德和社会信誉的社会功

能。” 诚如其言， 对破产欺诈行为的规制，

对维护商业道德、 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

用， 对促进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也具有

重大意义。

上文中提到的 “撤销权”， 我国学界对

此也有探讨。 如有的学者指出： “撤销权又

称否认权， 也有人称之为追回权或取消权。

它是对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一定期间内所为

的有害于破产债权人的行为予以撤销， 并将

因此而处分的财产归于破产财产的权利。 它

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一是确认破产人在破

产宣告前一定期间内的所为及 《破产法》 规

定的某些处分其财产的行为， 为无效行为。

我国 《破产法》 将此期间追溯至受理破产案

件前六个月； 二是追回破产人在非正常状态

下转让的财产， 将其并入破产财产。”

关于撤销权制度， 破产法今后在修改时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 扩大

可撤销行为的范围； （2） 明确可撤销行为

的构成要件； （3） 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机制。

学者指出： “我国破产法有关破产欺诈及债

权人救济的法律规定仍然相当有限， 简单分

散的条文不足以救济受到损害的债权人的利

益。 债务人的欺诈实际上是股东为了个人利

益而实施的欺诈， 但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却

为其提供了庇护。 尽管我国 《公司法》 已有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 但因其与

《破产法》 未能有效衔接， 并不能很好地规

制股东假借企业破产逃避债务的破产欺诈行

为。”

应该指出， 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是一面

“双刃剑”， 它在给债务人提供法律保护的同

时也为其利用破产程序逃避债务打开了方便

之门。 19 世纪以来， 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与

股东有限责任进行破产欺诈在世界各国多

发， 针对此种情况， 一些国家出台了法人人

格否认制度， 旨在否认公司法人独立人格，

让那些滥用破产程序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因此， 我国在破

产法修改中有必要借鉴该制度， 并与 《公司

法》 的相关规定相衔接。

2017 年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民法总则》。 我国破产法专家李曙光教授著

文探讨了 《民法总则》 与 《破产法》 如何衔

接的问题， 就破产无效行为的相关规定提出

了修改建议： “对破产程序前隐匿、 转移财

产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无效规

定， 使对较为恶劣的破产欺诈行为突破时间

限制而具有溯及力， 当然自始无效， 体现了

《企业破产法 》 对债权人财产保护的重

视。 ……无论是破产中的可撤销行为还是无

效行为， 在一般破产法理论都统称为欺诈无

效行为。 破产法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

发， 在破产程序中最大化债务人财产池， 通

过制度设计识别破产欺诈行为。”

另有学者主张修改破产法必须加大惩治

破产欺诈的力度： “针对法人犯罪的情况，

除追回非法所得之外， 还应专门规定： 对于

通过企业投资、 企业分立等手段转移资产、

逃避债务、 侵犯债权人利益， 或以其他方式

干扰破产程序的直接责任者和负有领导责任

者， 人民法院可以处以人民币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触犯刑律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上述建议值得思考和借鉴。 确实， 对破

产法修改工作的关注， 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

焦点。 因为破产法的完善， 不仅有助于构建

规范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 保护债权人的利

益， 更是有利于诚信社会体系的建设。 故加大

对破产欺诈的力度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对

此， 学者们纷纷建言献策： “首先应完善法律

责任规定， 如规定破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在一定

时期内不得再担任领导职务， 在民事责任履行

完毕之前不得进行任何高消费或者投资活动，

明确违法者的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 在刑法中

应增加对破产欺诈犯罪的规定， 在破产法中应

增加惩罚破产欺诈行为的力度， 并完善企业终

止时债务清偿责任方面的规定， 既要了结债

务， 又要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

应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要建立错案责任制度，

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加强上级法院

对下级法院的司法监督。”

立法治理僵尸企业

所谓僵尸企业， 是指 “已停产、 半停产、

连年亏损、 资不抵债， 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

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 有的学者指出： “僵

尸企业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吸血性。 僵尸企业的维持高度依赖政

府或银行的资金， 不但占用了大量的财政和信

贷资源， 而且对僵尸企业的资源投入均是重复

和无效的。

二是失效性。 僵尸企业已失去作为正常微

观主体的经济功能， 虽形式上依然存在， 但没

有任何生产效率， 在经济上已无法存续。

三是长期性。 僵尸企业的爆发绝不是偶然

事件造成的， 通常企业在停产、 半停产之前，

已经持续经营困难很长时期， 经历连年亏损，

资产持续缩水， 部分企业出现资不抵债情况。

四是迷惑性。 由于僵尸企业依然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解决部分就业， 维护社会稳定， 表面

上看具有一定的生产力， 给人一种继续维持的

假象。

五是破坏性。 僵尸企业没有随着相关市场

萎缩或产业结构调整而出清， 造成落后产能长

期维持， 阻碍了财政、 信贷资源向有活力、 有

比较优势的企业配置， 严重影响市场有效出

清， 导致量价背离， 市场失灵。”

2017 年以来， 各地在清理僵尸企业过程

中形成了不同的认定标准。 据报载， 山东省按

照连续三年亏损且扭亏无望、 已经停产停业或

半停产、 资不抵债、 丧失造血功能的标准界定

僵尸企业。 湖北省规定符合以下两条以上者即

属于僵尸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造成停产半年以

上或半停产 1 年以上； 资产负债率高且连续亏

损 3 年以上； 主要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方

式维持生产经营；长期欠薪、欠税、欠息、欠费。

僵尸企业是 “贫血” 甚至是丧失了造血功

能的企业， 长期靠国家财政支持维系生存， 使

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也阻碍了企业的技术

革新和产品升级， 进而拖累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 为此， 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 财政部等十

一个部门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联合发布了 《关

于进一步做好 “僵尸企业” 及去产能企业债务

处置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政府积极努力，

尽快出清 “僵尸企业”， 剔除市场经济肌体中

的 “死细胞”， 推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完善

相关制度与政策环境。

在治理僵尸企业方面， 学界已经形成如下

共识： 用法治化手段规范治理僵尸企业。

学者指出： “法治化不仅有助于强化僵尸

企业退出的规范性与程序性， 而且有助于推进

其治理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从而更好地破除行

政干预并平衡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 最终在消

解各种改革阻力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其社会认

同感。 因此， 僵尸企业的治理必然是一个法治

化进程， 而破产法的重整、 和解与清算三大程

序架构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的主体路径， 是推

进僵尸企业法治化退出的首要法律支撑， 其功

能的发挥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该学者还提出了具体建议， 强调治理僵尸

企业要从立法、 执法、 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

协同推进， 其中立法是基本保障， 执法是协同

措施， 司法是中心路径， 监督是终极保障。 在

立法方面， 程序设计应当成为其核心内容， 特

别要注意建构一种简易程序： “当前制约破产

法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破产程序的冗

长， 破产简易程序的构建则是突破破产法这一

弊端的重要支点， 该程序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

应对由于大量僵尸企业致使破产案件极速扩容

的司法现状， 而且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多元化纠纷解决原理和程序繁简分流’ 诉讼

指导政策的有力贯彻与执行。”

关于立法治理僵尸企业， 一是应当规定对

僵尸企业进行认定的科学方法， 二是要明确地

方政府在处置僵尸企业中的作用， 三是明确银

行应当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四是注重程序

设计， 特别是要规定简易程序， 五是注重对僵

尸企业进行分类处置， 对那些暂时遭遇经营困

难的企业， 可以规定采取市场化的收购兼并、

混合所有制以及债转股等途径助其脱困， 对那

些持续性亏损且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僵

尸企业， 应当清盘破产。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 司法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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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10

/1/17/111

/1/17/112

/1/17/113

/1/17/114

/1/17/115

/1/17/117

/1/17/118

/1/17/119

/1/17/120

/1/17/123

沪EE9693

/1/17/125

/1/17/126

/1/17/127

/1/17/128

/1/17/129

/1/17/130

/1/17/131

/1/17/132

京BW3352

/1/17/135

/1/18/3

/1/18/4

/1/18/6

/1/18/8

/1/18/14

/1/18/18

/1/18/20

/1/18/21

/1/18/22

/1/18/23

/1/18/25

/1/18/27

/1/18/28

/1/18/29

/1/18/30

/1/18/31

/1/18/32

沪CWR783

/1/18/39

/1/18/40

/1/18/41

/1/18/42

/1/18/44

/1/18/46

/1/18/47

/1/18/48

/1/18/49

/1/18/51

/1/18/52

/1/18/53

/1/18/54

/1/18/55

/1/18/57

/1/18/58

/1/18/59

/1/18/61

/1/18/63

/1/18/65

/1/18/66

/1/18/67

沪AWK578

/1/18/69

/1/18/70

/1/18/72

/1/18/73

/1/18/74

/1/18/76

/1/18/77

/1/18/78

/1/18/79

/1/18/80

/1/18/81

/1/18/82

/1/18/83

/1/18/84

/1/18/85

/1/18/86

/1/18/88

/1/18/89

/1/18/91

/1/18/92

/1/18/93

/1/18/95

/1/18/96

/1/18/97

/1/18/98

/1/18/101

/1/18/103

/1/18/104

/1/18/105

/1/18/107

/1/18/108

/1/18/109

/1/19/6

/1/19/8

/1/19/11

/1/19/12

/1/19/13

/1/19/14

/1/19/15

/1/19/17

/1/19/19

/1/19/20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轻便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4-B4中缝）

序号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注： 另有386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 《上海法治报》 中

缝， 敬请留意！


